使 用 人 防 工 程

责

任

书

房山区民防局印制

	使用人防工程责任书

工程地址：                                                      

使 用 人：                                                      

使用期限：        年（从       年       月到       年       月）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使用面积：       平方米

本责任书一式三份，区民防局二份，使用人一份。

       使用人（盖章）                      负责人（签字）

房山区民防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防工程使用人须承担以下责任

1、人防工程是国家战备设施，一旦遇有战争或其他紧急需要，使用人必须无条件地按通知规定时间，停止使用。

2、使用人负责使用工程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定期对人防工程的防护密闭门、挡窗板、通风机械、滤毒罐、活门、阀门进行除锈、加油、刷漆的维护保养工作，及时更换损坏失效的部件。

使用人需要改造人防工程时，须将改造方案和施工图纸报区民防局，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3、使用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内容负责使用工程的消防、治安、防疫和防汛等安全工作，制定落实治安、消防、卫生、建筑等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措施，建立防火、防汛、治安、卫生等责任制度，承担使用工程的消防安全责任、治安管理责任、卫生防疫责任和防汛安全责任，并承担违反有关法规、规定而造成的全部损失和法律责任。

4、使用人应当按照批准的要求使用人防工程，并接受区民防局的检查、监督和管理。使用工程改变使用用途或变更使用人时，必须重新申办《人防工程使用证》并重新与区民防局签订“责任书”。

5、使用人应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人防工程使用的管理规定。

6、使用人如不遵守有关人防工程使用的管理规定，区民防局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工程简况和主要设备设施状况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编号
	
	防护等级
	

	建成时间
	
	战时用途
	

	名称
	数量
	规格
	型号
	名称
	数量
	规格
	型号

	采光窗井
	
	盖板质量
	
	深水井
	
	
	

	挡窗板
	
	
	
	污水泵
	
	
	

	防密门
	
	
	
	洗消装置
	
	
	

	密闭门
	
	
	
	消防栓
	
	
	

	悬摆活门
	
	
	
	发电机组
	
	
	

	胶管活门
	
	
	
	配电箱、盘
	
	
	

	密闭阀门
	
	
	
	应急灯
	
	
	

	自动排气阀门
	
	
	
	
	
	
	

	油网除尘器
	
	
	
	
	
	
	

	过滤吸收器
	
	
	
	
	
	
	

	测压装置
	
	
	
	
	
	
	

	送风机
	
	
	
	
	
	
	

	两用风机
	
	
	
	
	
	
	

	排风机
	
	
	
	
	
	
	

	消音器
	
	
	
	
	
	
	

	暖气片
	
	
	
	
	
	
	

	水箱水泵
	
	
	
	
	
	
	


